
佛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佛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6年

佛冈县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

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镇，县供销社、县市场开发服务中心，各市场监管所、县

市场监管局相关股室：

现将《2026 年佛冈县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。请各镇，县供销社、县市场开发服务中心做好

相关配合工作；请县市场监管局相关股室结合实际，完成试

剂采购和服务委托工作，并做好资金、设备、人员等各种配套

安排支持。食用农产品快检专项经费由市和县财政按照1:1 的

比例解决，经费按照有关财务规定申请支用。工作中遇到问

题，请与县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和流通监管股联系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何万里，0763-4286316。

佛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1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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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佛冈县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方案

为加强食用农产品进入到零售市场后的质量安全监管工作，

强化食用农产品安全风险防控，落实好 2026年“对全县在营食用

农产品零售市场所有入场销售者全覆盖开展快检”工作目标任

务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“突出风险，分类管理，全面覆盖”为原则，管住零售市场，

对市场销售食用农产品开展快速检测，以快检技术手段辅助强化

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监管工作，依法处置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隐患

的问题食用农产品（以下简称问题产品）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食

用农产品消费安全。

二、工作内容与要求

（一）开展快检的主体与任务数量计划

1.在营食用农产品零售市场。快检应覆盖辖区内所有的食用

农产品零售市场（活禽批发市场除外），对零售市场的所有入场

销售者每季度覆盖，且每个销售者不少于 2个批次的快检任务。

零售市场快检任务批次要求见附件 1。

2.按要求完成对所有零售市场快检任务的基础上，县市场监

管局结合实际增加快检任务批次，同时，扩大至对超市、连锁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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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农产品销售企业、大型社区周边等食用农产品销售的主体开展

快检。全年最少任务批次要求见附件 2。

3.快检总任务批次数量以检验项次统计，原则上采用胶体金

免疫层析法（胶体金试纸条）开展快检。要结合市场或入场销售

者经营状况变化进行及时调整，确保完成全年度总批次任务数。

要加强整体筹划，合理安排，关注节假日消费特点，兼顾均衡性

与重点时段，避免将任务批次集中在一个时段完成。

（二）开展快检的重点品种和重点项目

县市场监管局要参考省市场监管局在相关文件中明确的《食

用农产品快检重点项目清单》，综合考虑快检频次、重点品种上

市时间等因素，对重点品种、重点项目予以倾斜，提高问题发现

率。

（三）快检试剂的采购和管理

县市场监管局要严格落实快检专项资金专款专用，省级快检

专项资金，主要用于购买快检试剂耗材和食用农产品样品等支

出。市、县级快检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试剂耗材和样品购买、设施

设备维护、快检服务采购、劳务支出等费用。快检专项资金务必

按照序时进度要求支出。县市场监管局应根据本地区工作需要，

综合历年快检工作所掌握的情况、质量评价结果等因素采购试

剂，把好试剂采购关，督促做好快检试剂出入库台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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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规范快检操作

1.开展快检要有相应设施设备和制度。快检单位应具备相应

设施设备和环境条件，并制定快检人员培训、设施设备管理、操

作规程等制度。

2.快检操作人员要经过培训。快检操作人员应经过食品检验

检测专业培训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，掌握快检操作规

范、质量管理等知识和技能。县市场监管局要对第三方承检机构

的培训工作开展监督检查，并于 2026年 8月 20日前将本地区涉

及政府快检工作的培训情况报送市局，包括但不限于培训人员名

单、签到表、现场照片、对承担快检机构的培训监督检查情况和

工作总结。

3.严格规范抽样和快检。抽样人员发现无合法来源的食用农

产品不得抽样并立即报告属地市场监管所依法处理。发现无承诺

达标合格证或者其他质量合格凭证食用农产品的，督促市场开办

者严格落实管理责任。快检操作人员应记录快检食用农产品和被

检测单位（或摊位）名称、供货方姓名及联系电话、检测项目、

检测时间、检测结果、快检产品、检测人员签名等信息。通过快

检仪器生成的检测结果，应作为原始记录存档。对无法作为原始

记录长期保存的检测结果，应通过拍照等电子化方式存档。快检

操作人员及所在机构应对快检过程、数据和结果信息的真实、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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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和可追溯负责。抽样量原则上不得少于 50g，留样时间不得少

于 48小时，对市场内无留样场所设备的，快检机构应包装并加

贴可溯源销售者信息的标识进行集中保存。要定期对快检设备进

行维护或校准，确保快检设备正常工作。

4.严格按标准要求报送快检数据。快检数据要于快检当天内

上传至广东省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管系统，由于停

电、设备故障等特殊原因，可在 48小时内补录。

5.及时准确公布食用农产品快检信息。县市场监管局要根据

零售市场和其他食用农产品销售主体的集中进货、销售时间组织

开展快检抽样，快检结果应及时送达市场开办者、销售者，原则

上在快检当天早上 10时前公布快检结果。公布的食用农产品快

检信息应包括样品名称、被检测单位（或摊位）、检测日期、检

测项目（注明俗称）、检测结果、判定结论等。公布的食用农产

品快检信息应真实、客观、易懂，不得误导消费者。

6.妥善处置快检发现的问题产品。食用农产品快检结果表明

可能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，被抽查的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应立即

暂停销售相关产品。对快检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自收到快检结果

时起四小时内申请复检，复检不得采用快检方法，复检期间应暂

停销售。销售者认可快检结果的，由属地市场监管所或受委托开

展快检的机构现场监督销毁并记录留存问题食用农产品销毁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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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、产地、销售者、销毁方式等内容，留存销毁影像信息；涉及

入场销售者的也可由市场开办者落实管理责任进行销毁或者无

害化处理。

7.加强跟踪监管。对快检发现问题产品的食用农产品销售

者，属地市场监管所应对销售者及时开展监督检查或委托符合法

律规定的食品检验机构进行检验。督促销售者落实进货查验义

务，督促市场开办者严格落实入场查验管理责任。

8.强化信息共享。县市场监管局应加强对辖区内快检数据的

统计分析，原则上每季度通报一次快检情况给同级农业农村部

门。鼓励各地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借助快检手段，协同加强本地种

植养殖品种销售环节监管，强化问题产品倒查至种植养殖源头。

三、强调事项

（一）本方案自 2026年 1月 1日起开始执行，按要求对辖

区内在营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入场销售者进行全覆盖快检，

重点品种和重点项目参考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对

2025年全省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开展监督及质量评价的通知》

中的《2025年食用农产品快检重点项目清单》至新清单下发。

（二）2026年是第一年按照“对全县在营食用农产品零售市

场所有入场销售者全覆盖开展快检”目标要求开展快检工作，县

市场监管局要指导做好资金、设备、人员等各种配套安排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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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调查分析，及时掌握辖区工作进度与存在问题或困难，强化

指导，及时向市市场监管局反馈存在问题，确保工作任务落地落

实。

（三）县市场监管局和市场开办者（管理者）要应用省食用

农产品市场销售监管系统，对辖区内在营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

场及入场销售者落实动态管理，及时更新，季节性经营的市场或

销售者要及时在系统上标记，确保主体信息准确，为动态全覆盖

开展快检工作打好基础。

（四）市市场监管局将随机开展线上巡查与线下质量监督评

价工作，请县市场监管局重视上级部门反馈的问题，督促指导辖

区监管部门、快检机构对存在问题立行立改并及时反馈市局，举

一反三加强辖区内快检工作的管理，共同保障全县快检工作规范

开展。

请县市场监管局于 2026年 1月 30日前向市市场监管局报送

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方案，11月 20日前报送年度工作情况。

附件：1.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快检任务批次要求表

2.2026 年全县食用农产品快检任务批次表



— 8 —

附件 1

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快检任务批次要求表

市场类型 快检任务要求

零售市场 每个入场销售者每季度开展不少于 2个批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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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6 年全县食用农产品快检任务批次表

零售市场任务批次 其他任务批次 合计

1-12月 1-4月 5-12月

520 6000 8853 15373

说明：1. 年度合计任务批次数为必须完成的最少任务批次数，

零售市场任务批次数根据实际在营市场入场销售者数量

按频次批次要求动态调整；

2. 其他任务批次包括对零售市场增加快检频次或增加重

点品种的快检批次，也包括对其他主体开展的快检批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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